
不满足

备注：“参与率满足双2/3，同意率满足双3/4”是指下列事
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
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
他管理人；（五）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六）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七）改建、
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八）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
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九）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
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决定
前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
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
主同意。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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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老旧小区业主直接出资参与楼栋本体改

造工作流程图

工程验收合格后，楼栋业主代表需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管养移交手续，同时业主及居

民应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积极配合镇街、社区居委会完善提升小区的日常管养工作，

共同维护改造效果。

1、楼栋业主代表需于15个工作日内将改造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剩（结）余情

况等向楼栋业主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于5个工作日内按业主协商好的剩（结）

余资金退还方式完成剩（结）余资金退还。

2、楼栋业主代表需于15个工作日内提交《老旧小区楼栋本体改造财政补助资金

申请表》、实际建设总费用的发票及相关资料（详见附件7）。属地镇街和社区

居委会对财政补贴金额进行审核，如涉及低保户、低收入困难家庭的，需报区

民政局复核，无误后由镇街负责向区财政局申请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到业主代表

指定帐户。

财政补贴资金到帐

后5个工作日内，属

地镇街和社区居委

会监督楼栋业主代

表按业主协商好的

方式完成财政补贴

资金的分发。

所属镇街在本小区

微改造项目竣工验

收前将本小区业主

直接出资参与楼栋

本体改造的工作情

况书面报备区城市

更新局。

验收合格

属地镇街和社区居委

会需加强日常质量安

全管理检查和巡查工

作，负责建设质量安

全监管及参加验收。

楼栋建设内容完工后，

楼栋业主代表提出验

收申请，属地镇街、

社区居委会参加验收。

楼栋业主代表严格开工条件，对

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

100万元）的项目，到属地镇街

办理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手续，

领取《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和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

管理证明书》，并委托有相应施

工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鼓励委

托本小区微改造项目的施工单位

施工。

属地镇街负责推进老旧小区微

改造项目前期设计工作，编制

业主自行组织实施的楼栋建设

内容施工图和子概算，并将其

纳入本小区微改造项目工程概

算，进行概算评审。

属地镇街需及时向楼栋业主代

表、社区居委会提供业主自行

实施的楼栋建设内容的施工图

纸及评审后的工程量清单。

楼栋业主代表须根据镇街提供的施

工图和工程量清单，按完工后的建

设标准不得低于镇街提供的施工图

标准进行改造资金匡算，制定资金

监管制度，按“参与率满足双2/3，同

意率满足双3/4”要求，经业主表决

通过后，完成改造资金的筹集，并

将其存入指定的帐户。同时楼栋业

主代表须将改造资金筹集完成情况、

施工准备情况、预计开工及完工时

间、资金监管制度制定情况等书面

告知属地镇街及社区居委会。

（未完成资金筹集的不得开工建设）

填写《老旧小区业主直接出资用于楼栋

本体改造申请表》，由属地镇街向区城

市更新局提出改造申请，将其纳入本小

区微改造项目

属地镇街根据项目储备库情况，在开展老旧小区微改造居民意愿调

查时，同步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自治组织发放《业主直接出资用

于老旧小区楼栋本体改造情况调查表》

征集业主直接出资用于老旧小区楼栋本体改造的意

愿，并向业主宣讲需业主出资的内容及要求

参与率满足双2/3，
同意率满足双3/4

社区居委会组织楼栋业主参照加装电

梯的方式推选出楼栋业主代表，楼栋

业主代表不少于2人，并委托楼栋业

主代表具体负责改造资金筹集和使用、

组织施工、质量安全管理、验收、财

政补贴资金申请及发放、纠纷协调等

工作

镇街根据已提交的《老旧小区业主直接出资用于楼栋本体改造申请

表》，在实施方案中明确需业主出资的楼栋建设内容及标准、组织实

施主体、实施方式、财政补贴比例及时限要求等内容。实施方案需充

分征询业主意见和相关单位意见，并按规定完成专家评审、公示及区

政府审定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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